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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转型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人均土地资源严重不足，而经济、社会发

展和城镇建设对土地的需求日益增长，土地等资源

性要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作用及约束日益凸

显，耕地面积将逐渐逼近红线。我国单位面积耕地养

活的人口多，而全球谷物贸易量不足我国粮食消费

量的二分之一，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吃饭问题，

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而耕地安全是保障粮食安

全的物质基础。

为了抑制非农业建设滥占耕地，我国对占用耕

地或者其他农用地从事非农业建设的主体征收耕地

占用税。然而，三十多年来耕地日益稀缺，截至目前，

耕地占用税在保护耕地方面的调节效果并不十分理

想，耕地占用税税制的改革已迫在眉睫。《中华人民

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简称“耕地占用税法”）已于

2019年 9月 1日起生效，但其中仍然有不少值得商

榷的地方。笔者就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并就如

何进一步完善我国耕地占用税税制提出若干设想，

以抛砖引玉。

一、我国耕地占用税的立法溯源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建设和城镇建设的迅速

推进，1982 ~ 1986年，全国耕地每年减少约 600万
亩[1]。为了保护耕地，1987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简称“耕地占

用税暂行条例”），该条例第五条按各省级行政区人

均耕地面积的多少，规定了五档税额标准。各省级行

政区根据地方人均耕地面积等实际情况，在条例规

定的税额幅度内确定各县市适用的具体税额。1990
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发布实施，此前耕地占用税占

单位或个人用地成本的比例较高，1987年曾达到

20%[1]，该暂行条例的出台在制止单位或个人滥占

耕地从事非农业建设方面，曾经发挥过显著的调节

作用。

国有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出让后，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占了用地成本的一定比例。随着物价、地

价的上涨，耕地占用税占用地成本的比例降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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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占被抽样调查的 40个重点城市用地成本的 1%以

下[1]。耕地占用税在抑制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方面

发挥的调节作用非常有限，全国耕地面积由1997年
的19.5亿亩下降到2006年的18.27亿亩。

为了充分发挥耕地占用税在保护耕地方面的调

节作用，国务院对施行了近十年的耕地占用税暂行

条例进行了修正，将原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

二项、第四项规定的税额标准分别提高为原标准的

5倍，将原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税额标

准提高为原标准的 4.61倍。扣除地价和物价上涨因

素，2007年修订的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

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或个人的耕地占

用税税负，与原条例第五条所规定的用地单位和个

人的耕地占用税税负基本持平。在税收减免方面，将

原条例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的税额标准调整为 2元/
平方米。经批准，这些公共交通设施占用耕地还可以

减征、免征耕地占用税。

为了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实施更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进一步发挥耕地占用税在抑制耕地非农转

化中的调节作用，2018年 12月 29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的耕地占用税法保留了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税额档次和幅度，对该暂行条

例所规定的税收减免、税收优惠、纳税期限、征收机

关做了相应的调整。

二、我国耕地占用税的功能定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宪法”，2018
年 3月 11日修正）第十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简称“土地管理法”）第三条规定，一切

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有义务合理利用土地，珍惜

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已成为我国的基本

国策。土地管理法第四章第三十一条至第四十条专

门规定了耕地保护，对耕地转为非耕地实行严格控

制，要求尽量占用荒地而避免占用耕地，或尽量占用

劣等地而避免占用好地从事非农业建设。

而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耕地占用税法的功能

定位与宪法、土地管理法所规定的保护耕地、严格控

制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以及耕地转为非耕地，是一

脉相承的。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耕地占用税法第一

条均阐释了其设立的目的，分别对耕地占用税暂行

条例、耕地占用税法进行了功能定位。耕地占用税暂

行条例第五条、耕地占用税法第四条规定，对占用耕

地从事非农业建设的主体征税，以保护耕地。耕地占

用税暂行条例第七条、耕地占用税法第六条规定，对

占用基本农田建房或从事非农业建设的主体按当地

适用税额的150%征收耕地占用税，对基本农田进行

特别保护。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十四条、耕地占用

税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占用园地、林地、草地等农用

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从事非农业建设的主体征

收耕地占用税，以保护除耕地外的其他农用地。

由此可见，按耕地占用税法第一条，我国现行耕

地占用税的功能被定位为：对占用耕地以建设建筑

物、构筑物等多种方式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或个

人征税以保护耕地，抑制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加强

土地管理。

三、我国耕地占用税存在的主要问题

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制定于三十多年前，十二

年前进行了修正。鉴于该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

定的税制要素基本合理，征管制度较为健全，加之我

国经济近几年面临的复杂国际形势及国际国内经济

面临的下行压力，在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基本不变的

前提下，通过对该暂行条例中的一些条款内容的调

整，吸收了其实施细则中的相关规定，将该暂行条例

平转上升为法律。然而，自 2007年至今，我国社会、

经济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农用地尤其是耕地保护

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我国现行耕

地占用税尚存在以下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税名尚不能准确地涵括征税对象的范围

土地管理法第四条按照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

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三大类。该条第二款将

农用地定义为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认为农用

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

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则将

土地分为耕地、园地、林地、草地、商服用地等十二大

类，而该标准所说的耕地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按

照该标准对耕地的释义，耕地包括曾经种植过农作

物但临时改种药材和草皮等的土地、正在种植农作

物的土地以及已整理开发出来即将用于种植农作物

的土地。而耕地占用税法第二条所指的耕地，是指用

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但该法第二条所指的耕地，是

否仅限于正在种植农作物的土地？是否包括根据土

地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由土地利用规划确定拟用

来种植农作物的土地？现实生活中很多耕地早已撂

荒或改种非农作物，如果不明确该法第二条中耕地

的含义，则无法准确地涵括征税对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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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按该法第十二条，占用除耕地外的其他农

用地（如园地、林地、草地等）以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等多种方式进行非农业建设，也需缴纳耕地占用税，

计税依据为除耕地外的其他农用地面积。由此可见，

耕地占用税的税名与其征税对象名实不符，未能准

确地涵括其征税对象的范围。单从税名看，容易使人

误以为只对占用耕地进行非农业建设的行为征税。

（二）应由用地者承担的部分耕地占用税税负最

终转嫁给了国家

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2018年 1月 3日发

布）的规定，为了调控土地使用权市场，并加强对合

理利用土地的管理，隶属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

土地储备机构（土地储备中心）对已办妥农用地转

用、征收、审批手续并完成征收的农用地进行储备。

按照土地规划，首先对由农用地转化而来的被收储

的土地进行前期开发，例如，进行三通一平、五通一

平等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由各级政府将这些已收储

土地的使用权出让，从农用地收储到其使用权出让

的时滞一般在一年以上。例如，北京 2013年 12月起

至 2017年 5月 31日开盘的 15个楼盘的土地储备与

土地供应的平均时滞为2.31年，最长时滞为3.43年，

最短为 1.15年[2]。按照耕地占用税法第二条、第十

条、第十二条，占用农用地进行前期开发（非农业建

设）的土地储备机构，作为建设用地人或用地申请

人，就成了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必须在规定的期限

内，申报缴纳耕地占用税。否则，将承担延迟纳税的

法律责任。

2016年 1月 15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施行的《耕

地占用税管理规程（试行）》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如

果政府将收储的由农用地转化而来的土地使用权出

让给企业或个人，却未将土地收储机构、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或政府委托的其他政府部门已缴纳的耕地占

用税计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招标、拍卖、挂牌底

价或协议出让价，未将耕地占用税与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一同作为用地成本由用地单位承担，这意

味着将占用土地收储机构收储的由农用地转化而来

的土地从事非农业建设的企业或个人本应承担的用

地成本转嫁给了国家。例如，江西隧川县近五年财政

拨付资金缴纳的耕地占用税占该县耕地占用税收入

2.72亿元的93.4%[3]。

（三）现行耕地占用税未对除耕地外的其他农用

地进行分类保护

我国草原占国土面积的 41.7%，达 60亿亩 [4]。

2016年年末，农用地达 96.76亿亩。其中，园地 2.13
亿亩、林地 37.93亿亩、牧草地 32.90亿亩，分别占农

用地的 2.2%、39.2%、34%（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

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中度或重度退化的

草地达 22.95亿亩，占牧草地面积的 69.74%。其中，

内蒙古、新疆、甘肃、西藏、青海等主要牧区 80% ~
97%的草地已经退化，温带草原的初级生产力下降

了20% ~ 40%[5]，草地沙化、盐渍化的面积仍在扩大。

另外，我国有沿海滩途0.325亿亩[6]。2017年，我国水

产养殖面积达 125.19亿亩，海水养殖面积达 32.505
亿亩[7]。

这些园地、草地、林地、养殖水面、滩涂是我国发

展水果产业、药材产业，进行畜牧业、林业、渔业生产

的场所和生产要素，是保障我国畜牧业安生、林业与

渔业安全、生态安全的物质基础，农田水利用地为发

展我国种植业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其在保障我国

农业安全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然而，2014年、2015
年、2017年，我国分别新增建设用地 0.00914亿亩、

0.008亿亩、0.0077亿亩（数据来源于《2014年中国国

土资源公报》《2015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17年
中国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其中不少新增

建设用地由园地、草地、林地转化而来。耕地占用税

法第十二条仅在适用税额上将占用耕地从事非农业

建设和占用其他农用地从事非农业建设区别开来，

而没有分别将占用园地、林地、草地等其他农用地从

事非农业建设彼此区别开来，这显然不利于对除耕

地外的其他农用地进行分类保护。

（四）耕地占用税在对农用地的数量、质量、生态

保护上还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

1. 耕地占用税在对农用地的数量保护上未发

挥其应有的调节作用。耕地占用税法中的附表“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占用税平均税额表”所规定

的全国各省级行政区耕地占用税平均税额，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08
年 2月 26日起实施）中的附表所规定的全国各省级

行政区耕地占用税平均税额完全相同。

然而，我国地价自 2008年以来持续同比增长、

环比增长。2010年年末，全国105个主要城市综合用

地、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地价较2009年年

末分别同比增长8.6%、10.0%、11.0%、5.3%（数据来源

于《2010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15年中国国土资

源公报》）。2017年年末，全国105个主要城市的综合

用地、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地价较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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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分别增长41.72%、39.95%、53.67%、27.66%。2018
年年末全国主要监测城市的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

业用地地价较 2010 年年末分别增长 46.68% 、

66.82%、32.59%。

按耕地占用税法附表的规定，上海、北京、天津、

广东、湖北耕地占用税的平均额分别为 45元/平方

米、40元/平方米、35元/平方米、30元/平方米、25
元/平方米，仅分别占 2018年第四季度全国主要监

测城市商服用地地价的 0.59%、0.526%、0.46%、

0.395%、0.329%。广东平均耕地占用税税额为 30元/
平方米，仅占广州天河区广州国际金融城AT090904
地块地价 22104.8元/平方米的 0.136%。北京耕地占

用税的平均税额为 45元/平方米，仅占北京市石景

山区埠石路1603-616地块地价57918.62元/平方米

的0.078%。

近十年，地价不断上涨，全国各地耕地占用税税

额还维持在十多年前的水平。全国各地现行的耕地

占用税占商服地块、住宅地块成交地价的比例如此

之低，很难抑制非农业建设对农用地的占用。以建设

建筑物、构筑物等多种方式从事非农业建设的用地

单位或个人，在进行项目选址决策时，首先考虑的是

项目用地的地理区位、位置及其周边的交通设施、交

通条件。至于是否占用农用地、是否缴纳耕地占用

税、缴纳多少耕地占用税，对用地单位项目用地选址

决策的影响不大，仅是项目用地选址决策的次要影

响因素，所以耕地占用税在抑制非农业建设占用农

用地方面发挥的调节作用不明显。2015年、2017年
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

原因分别净减少耕地 0.005亿亩、0.0048亿亩，分别

新增建设用地0.0076亿亩、0.0045亿亩。

2. 耕地占用税在保护农用地的质量上未发挥

其应有的调节作用。虽然耕地占用税法第七条规定，

占用基本农田的，适用税额在当地适用税额的基础

上提高 50%。但是，原国土资源部 2009年完成的《中

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2016年完成的《全国

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评价主要数据成果的公告》，均将

我国耕地分为15等。而现行的耕地占用税法并未按

基本农田的不同质量等级或其他耕地的不同质量等

级来确定不同的耕地占用税税额，也未按除耕地外

的其他农用地的不同质量等级来设置不同的耕地

占用税税额。在同一县级行政区域内，占用质量等

级不同的基本农田从事非农业建设缴纳耕地占用税

适用的税额相同，占用质量等级不同的非基本农田

等其他耕地从事非农业建设缴纳耕地占用税适用的

税额相同，占用质量等级不同的除耕地外的其他农

用地从事非农业建设缴纳耕地占用税适用的税额也

相同。

这样，在保护基本农田的质量、基本农田外的其

他耕地的质量、除耕地外的其他农用地的质量方面，

耕地占用税未发挥调节作用。这不利于通过耕地占

用税来抑制非农业建设中对优质耕地和其他优质农

用地的占用。耕地占补平衡中占优补劣较多，我国耕

地总体质量不断下降。2015年我国高等地占全国耕

地总面积的比例比 2009年的 29.98%降低了 3.39%，

中低等地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比例由 2009 年的

67.35%上升为2015年的70.51%[8]。

3. 耕地占用税在农用地的生态保护上未发挥

其应有的调节作用。虽然我国不少人已认识到耕地、

草地、林地等农用地在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

气、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

要价值，也有一些学者对耕地、草地等的生态功能管

理和生态系统修复、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探讨或研

究，但我国尚未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
T21010-2017）对农用地的大类划分分别制定耕地、

园地、草地、林地的生态功能价值评价指标体系或生

态服务价值评价指标体系，没有分别根据耕地、草

地、园地、林地等农用地的现有生态功能或生态服务

价值进行生态功能等级评定或生态服务价值等级评

定，更谈不上根据耕地、园地、草地、林地等农用地的

生态功能等级或生态服务价值等级来确定不同的耕

地占用税税额标准。总之，耕地占用税在农用地的生

态保护上未发挥调节作用。

四、我国耕地占用税功能定位的再调整

耕地、园地、草地、林地、养殖水面和滩涂等农用

地及其中的生物元素共同构成了农业生态系统，园

地、草地、林地、养殖水面等是耕地的后备资源，山水

林田湖构成了有机的生态系统。只有对园地、草地、

林地、农田水利用地、耕地等进行一体保护、系统保

护，才能确保耕地等农用地可持续利用，进而可持续

地为人类提供安全、健康、环保、优质的农产品。否

则，难以切实有效地对耕地的数量、质量及其生态进

行三位一体的保护，也无法保障种植业、渔业、林业、

畜牧业的安全，最终危及粮食安全和农业安全。

按照《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我国

除了大力建设粮食主产区，还要着力建设非粮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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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优势区、畜产品优势区和水产品优势区。应按照习

总书记2019年3月5日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

要求，依据国土空间规划，把农业生态空间和生态保

护红线等，作为统筹规划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不可

逾越的红线。我国耕地占用税的功能定位应调整为：

对占用农用地以建设建筑物、构筑物等多种方式从

事非农业建设的单位或个人征税，抑制非农业建设

对农用地的占用，保护包括耕地在内的农用地，加强

土地管理。

五、进一步完善我国耕地占用税的路径选择

为了进一步发挥耕地占用税在农用地保护中的

调节作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耕地占用税。

（一）进一步规范税种名称

耕地占用税虽然是一种特定目的税，但关系到

纳税主体财产权益的保护和国家对耕地等农用地的

保护以及国家征税权的实现。为了平衡和兼顾国家

征税权的行使以及对社会公共利益、个人、企业财产

权的保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简称“立

法法”）第六条的要求，该税收法律规范应明确、具

体，准确、清晰地界定征税范围及纳税主体的纳税义

务，使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税务机关依法征

税和纳税主体依法纳税。

众所周知，按照土地利用状态，即土地是否已被

人类用于生产或生活，可将其分为未利用土地和已

利用土地。未利用土地是指由于土地的物理、化学性

能、结构等自然禀赋，受科学技术水平、自然条件和

人类利用能力的限制而目前无法利用或尚未利用的

土地；已利用土地是指已被人类用于生产活动或生

活的土地。根据土地的实际用途，又可将已利用土地

分为农用地和非农用地，农用地包括《土地利用现状

分类》（GB/T21010-2017）中的耕地、园地、林地、草

地、农田水利用地、用于养殖水产的养殖水面、渔业

水域、滩涂。为了加强对耕地的保护，准确地涵括征

税对象范围，应明确耕地占用税法第二条中的耕地

应包括曾经种植过农作物但已临时改种药材、草皮、

苗木等的土地，以及已开垦整理出来按照土地利用

规划拟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另外，2016 年年末，我国耕地达到 20.24 亿亩

（数据来源于《2016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11年
我国分别有 0.00379亿亩耕地、0.00236亿亩其他农

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净减少耕地0.000289亿亩，净减

少除耕地外的其他农用地0.00288亿亩（数据来源于

《2011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17年供应国有建

设用地0.00904亿亩，其使用权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

为 0.00338亿亩（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土地矿产

海洋资源统计公报》）。这几年新增、批准、供应的建

设用地中，由其他农用地转化而来的占了不少比例。

因此，必须通过税收对园地、草地、林地等其他农用

地进行保护。

按照耕地占用税法第二条、第十二条，既要对占

用耕地以建设建筑物、构筑物等方式进行非农业建

设的行为征税，也要对占用园地、草地、林地等其他

农用地以建设建筑物、构筑物等方式进行非农业建

设的行为征税。计税依据包括以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等多种方式进行非农业建设所占用的耕地面积，也

包括以建设建筑物、构筑物等多种方式从事非农业

建设所占用的园地、林地等其他农用地的面积。而耕

地和林地、园地、草地等其他农用地均属于农用地，

按照立法法对法律规范的要求，应使税名与征税对

象、纳税主体高度一致或吻合。因此，建议将税名由

耕地占用税改为农用地占用税。另外，为了避免不必

要的歧义，还应明确耕地占用税法中农田水利用地、

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的含义。

（二）将土地收储机构等已缴纳的农用地占用税

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一并计入用地成本并由用

地者承担

按照 2004年 8月 28日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四

十三条、第六十三条，除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

法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因破产、兼并等情形使土

地使用权依法转移外，不能出让、转让农民集体土地

使用权或出租农民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除村

民在规定的标准内建住宅、乡镇企业进行非农业建

设或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

集体土地外，任何单位或个人只能经依法批准使用

国有土地以建设建筑物、构筑物等方式从事非农业

建设。除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六十三条规定的

情形和土地使用权划拨的情形外，用地者确实需要

使用农民集体的农用地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只能由

国家将农用地征收转为非农用地，再将其使用权出

让给用地者。

2015年 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三

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

法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

（征求意见稿）第六十三条，国家建设城乡统一的建

设用地市场，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农村集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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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出让、转让用于非农业建设。

至 2016 年年底，全国 15 个试点地区共将 226 宗、

3650.58亩地块的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使用权入

市（数据来源于《国土资源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2017
年4月、6月、9月其使用权入市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仅仅分别为 4500亩、9381.44亩、1003亩，而

2017年减少耕地 0.0048亿亩、净减少耕地 0.000913
亿亩（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土地矿产海洋资源

统计公报》）。

由此可见，我国既不允许农村集体农用地转为

建设用地入市，也不允许农村集体农用地直接入市。

除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六十三条所列情形外，

需占用农用地以建设建筑物、构筑物等多种方式从

事非农业建设的，仍然只能由国家征收并将其转为

建设用地后，才能用于非农业建设。除土地管理法第

四十三条、第六十三条所列情形外，需占用农用地从

事非农业建设的，由项目用地者作为农用地转用批

准文件中标明的建设用地人或用地申请人，履行耕

地占用税的纳税义务。

土地收储机构收储已办妥农用地转用、征收手

续的土地，进行前期开发，只是为政府提供土地收储

服务，并非以营利为目的将收储的土地作为生产要

素投入非农业建设获取经营利润。土地收储机构收

储的大部分土地的使用权最终通过土地使用权出让

由经营者获得，经营者将其作为生产要素投入获得

经营利润或由其他用地者获得、使用。

因此，为了防止农用地占用税的流失，真正实现

保护农用地以节约集约用地，除土地管理法第四十

三条、第六十三条所列情形外，凡由农用地转为非农

用地并由国家收储的，土地收储机构、自然资源管理

部门或政府委托的其他部门已缴纳的农用地占用税

（耕地占用税），必须作为土地收储成本，与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一并计入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招标、拍卖、挂

牌底价或协议出让价，由从土地收储机构获得该土

地使用权的用地者承担。

（三）通过征收农用地占用税对农用地进行分类

保护

我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大国，要确保农业安全，

首先必须确保农业产业体系安全。而广义的农业除

了狭义的农业所指的种植业外，还包括林业、畜牧

业、渔业（即水产业）、副业。在我国除了极少数贫困

人口外，人们的温饱问题已解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食物的消费更加注重绿色、环

保、健康、安全、营养、科学。城乡居民的人均谷物消

费量不断下降，人均肉类、水产品、果品消费量不断

上升。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向人们

提供绿色、环保、生态、健康、营养的优质食品，除了

确保种植业安全，还必须确保渔业、畜牧业、林业、水

果产业安全，树立大农业安全观。

园地、草地、林地、养殖水面及滩涂、农田水利用

地分别是确保水果产业、畜牧业、林业、水产业、种植

业安全的物质基础，在构建我国大农业安全保障体

系中分别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林地是林木

生长的地方，是林业生产的基本要素、场所和载体；

养殖水面及滩涂是水生动植物等繁衍生息的场所，

是从事渔业生产的要素、载体；草地是发展畜牧业的

物质基础；农田水利用地能提升种植业抵抗自然灾

害的能力，为种植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的生产条

件和设施保障。

虽然分别将面积相同的草地、园地、林地、农田

水利用地用于某一非农业用途（如用于房地产开发

或工业生产），给从事非农业生产的用地者带来的效

用、经营利润或经济效益相同，但占用面积相同的林

地从事非农业生产给林业生产带来的负外部性，不

同于占用面积相同的养殖水面及滩涂从事非农业生

产给渔业带来的负外部性，也不同于占用面积相同

的牧草地从事非农业生产给畜牧业带来的负外部

性，确保面积相同的林地、草地、养殖水面及滩涂分

别用于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产生的正外部性也互

不相同。因此，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
T21010-2017）对土地的分类，必须使占用不同的一

级类或二级类农用地（耕地除外）从事某一非农业建

设的用地者缴纳的农用地占用税与其占用的相应一

级类或二级类农用地从事某一非农业建设的负外部

性相适应。占用不同的一级类或二级类农用地从事

非农业建设缴纳农用地占用税适用的农用地占用税

税率应该不同。

另外，《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
2017）划分的不同一级类或二级类农用地的自然属

性、禀赋不同，即使用于农业生产，对它们的使用方

式、使用要求及其保护的方式也均不同。评价《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所划分的不同

一级类或二级类农用地的质量等级，必须使用不同

的评价指标、评价指标体系或评价方法。如果要卓有

成效地分别对《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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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所划分的不同一级类或二级类农用地进行保

护，必须通过征收相应的农用地占用税对它们进行

分类保护。

（四）根据耕地及其他农用地的质量等级、生态

服务价值等级设置不同的税率实行从价定率征收

1. 实行从价定率征收，以有效地保护农用地数

量。粮食安全已威胁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

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2017年，51个国家的 1.24
亿人面临粮食不安全威胁[9]，37个国家需要粮食外

援[10]。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2.24亿人营养不良[11]。

据世界粮农组织预测，2050年全球人口将比现在增

加 25亿[9]。而我国却用全球 10%的耕地供养着全球

13亿多人口。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5亿[12]。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粮食消费需求发生结

构性变化，粮食需求与供给的缺口较大。预计到

2030年我国大豆、玉米自给率分别仅为34%、85%[13]，

2020年粮食自给率为 80.9%[12]，而目前全球谷物贸

易量不及我国粮食消费的一半。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确保我国粮食安全，而

确保一定数量的农用地尤其是耕地用于农业生产是

确保粮食安全的物质基础。农用地尤其是其中的耕

地、草地、园地具有维护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社会

稳定的正外部性，而单位面积的农用地用于农业生

产所能容纳的投资强度远远低于工商业用地，用于

农业生产所得到的收益也远远低于工商业用地。用

地者将农用地用于工商业生产可获取巨额经济利

益，但却将因此造成的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

全、人类生存的负外部性转移给国家、社会承担，维

持农用地农业用途的正外部性产生的溢出效益由国

家、社会和其他民众获得。因此，为了保障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必须将农用地非农化的负外部性内部

化，将农用地用于农业生产的部分正外部性内部化。

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活动的载体，是

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维护粮食安全是国家必须给

人们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必须将占用农用地从事

非农业建设所得收益的一定比例以税收的形式上缴

给国家，激励单位或个人在从事非农业建设时尽量

不占或少占农用地，尤其是其中的耕地，加大对废弃

的工矿用地、闲置的非农用地、毁损土地的整理、复

垦、利用，节约集体用地，高效用地，抑制农用地非农

化。改变过度依赖土地要素投入获取经济利益的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结构，培育发展节地产业，激

发用地单位或个人的农用地保护意识。

由于农用地尤其是其中的耕地日益减少、稀缺，

预计到 2035年，我国耕地缺口将达到 866.67万公

顷，城镇建设和工矿用地将占用 566.30万公顷优质

耕地[12]。随着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应对农用地实行

有效的保护。首先，使占用农用地从事非农业建设的

用地者的农用地占用税税负水平与地价、物价上涨

保持平衡。其次，农用地经批准后用于何种非农用

途受土地规划、城镇建设规划等的限制。占用农用

地用于不同的非农业用途给用地者带来的收益不

同，但这并非纯属用地者努力经营的结果。占用农

用地用于非农业用途给用地者带来的收益越多，占

用农用地用于非农业用途的欲望也越强烈，抑制农

用地非农化的难度就越大。因此，必须在占用农用

地用于不同的非农业用途的用地者之间进行利益平

衡。一般来说，占用农用地用于商业、服务业得到的

收益远远高于占用农用地用于工业生产，商业地价

也高于工业地价。由此可见，占用农用地用于商业、

服务业的主体缴纳的农用地占用税，应该多于占用

农用地用于工业生产的主体。因此，比较可取的方法

是，按农用地非农化后的相应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

或市场价的一定比例（百分比），从价定率征收农用

地占用税。

2. 按农用地的质量等级实行差别税率，以有效

地保护农用地质量。农用地的质量是农用地的生命。

以园地、草地、耕地为例，影响耕地、草地、林地、园地

质量的主要因素包括有效土层厚度、有机质含量、耕

层质地厚度、土壤容量、养分状况、生物多样性、灌溉

能力等，耕地、园地、草地、林地、养殖水面的质量决

定了耕地、园地、草地、林地、养殖水面的产能及其是

否可持续利用。然而，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农药以及

三废污染，造成了耕地、园林、草地、林地、养殖水面

被污染，土壤板结，养分流失，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其

质量不断下降。以耕地为例，全国有 2620万公顷耕

地被污染，其中393.33万公顷被中度或重度污染[12]，

耕地土壤污染点位超标率达 19.4%，而且城镇化地

区与优质耕地分布区高度重叠，大量优质耕地转为

建设用地。2016年年末，我国低等耕地面积、中等耕

地面积、优等耕地面积分别占其质量被评定的耕地

面积的 17.7%、52.8%、2.9%（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

国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

虽然在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地理区位相同的条

件下，占用高质量等别的耕地、林地、草地、园地从事

非农业建设并未比占用低质量等别的耕地、林地、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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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园地从事非农业建设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但占

用高质量等别的耕地、园地、草地、林地从事非农业

建设比占用低质量等别的耕地、园地、草地、林地从

事非农业建设对粮食安全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危害更大，其负外部性更大。

受耕地、园地、草地、林地所处的地形部位、地理

区位、海拔高度、气候因素等自然条件、灌溉能力的

影响，很多低质量等别的耕地、园地、草地、林地很难

或不可能转变成高质量等别的耕地、园地、草地、林

地，很多耕地、园地、草地、林地的质量等别降低后很

难逆转或者不可能逆转。例如，东北黑土区每年流失

掉近 2亿立方米黑土[8]，一旦其成为第二个黄土高

原，人类将无力恢复其原状。必须使占用农用地从事

非农业建设者的农用地占用税税负，与占用质量等

别不同的农用地（园地、草地、林地）从事非农业建设

所造成的负外部性相适应。对占用质量等别高的基

本农田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占地者适用的税率，应该

高于对占用质量等别低的基本农田从事非农业建设

的占地者适用的税率；对占用质量等别高的除基本

农田外的其他耕地、园地、草地、林地从事非农业建

设的占地者适用的税率，应分别高于对占用低质量

等别的除基本农田外的其他耕地、园地、草地、林地

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占地者适用的税率。

3. 根据农用地的生态服务价值等级或生态功

能等级适用差别税率，以有效地保护农用地生态。农

用地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组成部

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后，它的生态环境要素遭到

破坏，失去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生物

多样性等生态功能。测量农用地的生态服务价值的

方法主要有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价值法等[14]。要

保护生态安全，为人类提供生态、健康、绿色、环保的

食品，还必须保护农用地的生态，确保农用地的生态

服务功能、生态服务价值不降低。应根据每一块耕

地、草地、园地、林地和其他农用地的生态环境要素

现状，及其在调节气候、净化水源和空气、转化太阳

能、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或者其在

当地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分别确定每一块耕

地、草地、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的生态服务价值

等级或生态功能等级。根据被占用或拟被占用用于

非农业建设的每一块耕地、园地、草地、林地及其他

农用地的生态服务价值等级或生态功能等级，适用

不同的农用地占用税税率。占用生态功能等级或生

态服务价值等级级别较高的耕地或草地、林地、园

地、养殖水面等从事非农业建设，则适用较高的税

率；反之，则适用较低的税率。通过农用地占用税激

励人们不占或尽量少占生态功能级别高（或生态服

务价值级别高）的耕地、草地、林地等农用地从事非

农业建设。

六、对农用地的数量、质量、生态进行一体保护

的农用地占用税税率设计

农用地的数量、质量、生态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

体，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维持一定数量的农用地是维

持农用地生态安全的物质基础，农用地的质量和生

态功能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但农用地的质量保

护和生态保护又不可相互替代。众所周知，税率是税

法的构成要素，农用地占用税税率设计在农用地占

用税税制设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通过适用

农用地占用税的税率设计来保障我国种植业、林业、

渔业安全，构建大农业安全保障体系，对农用地的数

量、质量、生态实行三位一体的保护。

假设农用地分为 l大类，其中，第 i类农用地的质

量等级依次可分为1等地、2等地、…、m等地。其中，

质量等级为1等地的第 i类农用地其质量等级最高，

质量等级为m等地的第 i类农用地其质量等级最

低。第 i类农用地的生态功能等级或生态服务价值

等级依次可分为1等地、2等地、…、n等地。其中，生

态功能等级为 1等的第 i类农用地其生态功能最好

或生态服务价值最高，生态功能等级为n等的第 i类
农用地其生态功能最差或生态服务价值最低。

假设某块农用地属第 i类农用地，i=1，2，…，l，
其农用地质量等级为 j等，j=1，2，…，m，其生态功能

等级或生态服务价值等级为k等，k=1，2，…，n。占用

该农用地从事非农业建设转为非农用地后，其市场

价或评估价为 p，占用质量等级为 j等地的第 i类农

用地从事非农业建设，适用的农用地占用税税率

为 ri,j，ri,j≥ri,j+1；占用生态功能等级或生态服务价值

等级为k等的第 i类农用地从事非农业建设，适用的

农用地占用税税率为 ri,k，ri,k≥ri,k+1。为了对第 i类农

用地的质量和生态功能或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一体保

护，第 i类农用地的农用地质量的权重、生态功能等

级或生态服务价值的权重分别为 t1、t2，t1+t2=2。为
了对农用地的数量、质量、生态功能或生态服务价值

进行一体保护，则占用该农用地从事非农业建设适

用的农用地占用税税率为
ri, jt1+ ri,kt2

2
，应缴纳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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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占用税为
ri, jt1+ ri,kt2

2
×p，如果该农用地为基本

农田，则税率应再提高50%，应缴纳的农用地占用税

为
ri, jt1+ ri,kt2

2
×（1+50%）×p。

例如：假设耕地为第 l类农用地，耕地的质量等

级分为15等，生态功能等级或生态价值等级分为10
等，耕地质量的权重为 1.2，耕地生态功能的权重为

0.8，1.2+0.8=2。假设占用质量等级为 15等、生态功

能等级或生态服务价值等级为 10等的耕地从事非

农业建设，缴纳农用地占用税适用的税率分别为

2.5%、3%，占用质量等级为 7等、生态功能等级或生

态服务价值等级为 5等的耕地从事非农业建设，缴

纳农用地占用税适用的税率分别为：2.5%+（15-7）×
0.1%=3.3%；3%+（10-5）×0.1%=3.5%。

又假设某块耕地的质量等级为 7等，生态功能

等级或生态服务价值等级为 5等，为第 l类农用地，

面积为 10000平方米，经批准转为商品房住宅用地

后的市场价或评估价为7600万元。

如果该耕地为非基本农田，则占用该耕地进行

商品房开发缴纳的农用地占用税适用的税率为

3.3%× 1.2 + 3.5%× 0.8
2 =3.38%，缴纳的农用地占用

税为 7600×3.38%=256.88（万元）。但是，按照耕地占

用税法，如果占用该耕地进行商品房开发缴纳耕地

占用税适用的税额标准为 40元/平方米，则只需缴

纳耕地占用税40×10000=400000（元）。

如果该耕地为基本农田，占用该耕地进行商品

房 开 发 缴 纳 农 用 地 占 用 税 适 用 的 税 率 为

3.3%× 1.2 + 3.5%× 0.8
2 ×（1+50%）=5.07%，需缴纳农用

地占用税 7600×5.07%=385.32（万元）。但是，按耕地

占用税法，如果占用该耕地进行商品房开发缴纳耕

地占用税适用的税额标准为 40元/平方米，则只需

缴纳耕地占用税40×（1+50%）×10000=6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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